
《 2013 年印花稅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  
 

政府當局對梁繼昌議員建議的新的  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的回應  

 
 
   本文件旨在回應梁繼昌議員建議的新的委員會審

議階段修正案擬稿(“修正案＂)(立法會 CB(1)1545/13-14(02)

號文件)，以取代其較早前就同一課題提出的修正案(立 法 會

CB(1)1496/13-14(02)號文件)。 

 
 
新的修正案  
 
2.   梁繼昌議員提出的修正案，旨在為香港註冊的公

司或香港永久性居民購置的非住宅物業提供退回稅款的機

制。按照新修訂的建議，行業、生意及業務的定義將延伸至

涵蓋根據《稅務條例》(第 112 章 )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任何

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經營的業務，但不包括出

租或分租及以租約或租賃形式分租處所或任何處所的部

分；而申請退回稅款的“相關時期 ”的條件，則由購置有關非

住宅物業的日期起不少於兩年，更改為不少於三年 (即修正案

所述的相關時期 )。  
 
 
政府的回應  
 
3.   政府重申對有關的修正案不表認同，主要的考慮

包括 : 
 

(一 ) 有關退款安排形同豁免所有香港註冊的公司或香

港永久性居民 (包括慈善團體 )購置的非住宅物業

繳交雙倍從價印花稅，與政府推出有關的需求管理

措施的政策目的不一致；  
 
(二 ) 物業市場仍存波動，有關修正案會向市場傳遞有關

非住宅物業在期滿後即可獲“解凍＂的訊息，刺激

市場對非住宅物業的需求，影響需求管理措施的效

果。同時，任何人士均可透過公司股權轉讓，從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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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接獲得公司名下持有非住宅物業的權益，並可在

相關時期屆滿後獲退回稅款，這將嚴重削弱措施的

效力；  
 

(三 ) 正如過往在回應中多次指出，我們難以評定有關非

住宅物業實際上是否作某些生意、專業或業務的用

途，以至是否如修正案所定屬生意性質的投機活動

和項目，更遑論評定某香港公司或香港永久性居民

純為在港經營生意、專業或業務的用途而持續使用

有關的非住宅物業。現行的印花稅制度只會按物業

轉讓文書所包涵物業的性質而徵收印花稅，而不會

考究買家購置有關物業後就該物業在其後數年內

的實際用途。為非常時期的措施引入界定物業用途

而改變印花稅的機制，並不合乎處理問題的相對稱

原則；及  
 

(四 ) 單以 2013 年作計算，全年涉及非住宅物業的交易

超過一萬宗。印花稅署為處理及核實每宗退稅申請

須要動用額外人手及資源，這將對印花稅署在行政

上造成實質的財政負擔。  
 
4.   我們就梁議員提出的原修正案及涂謹申議員就豁

免 慈 善 團 體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而 發 出 的 回 應 ， 詳 見 立 法 會

CB(1)1517/13-14(06)號文件。有關的闡述仍然適用於梁議員

建議的新的修正案。  
 
 
 
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2014 年 6 月  


